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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條 依據嘉南藥理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則規定，特訂定「嘉南藥理大學科目學分抵免

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： 

一、轉系生。 

二、轉學生。 

三、重考生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。 

四、修讀雙主修、專業學程之本校學生。 

五、就讀大學或研究所期間，曾選讀碩、博士班承認學分之課程，成績在七十分以

上者。 

六、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。 

七、因停招或課程標準修訂之在校生。 

八、出國進修、研究、交換或具雙聯學制身分學生。 

九、因參加「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」(以下簡稱本方案)之高級中等學校畢

業考取本校之學生。 

第 3條 學生抵免學分數上限與轉（編）入年級規定： 

一、轉系生轉入二年級者，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

則；轉入三年級者，其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該系一、二年級應修學分總數為原

則，自轉入年級起，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。 

二、轉學生抵免學分總數比照轉系生規定辦理，若有特殊情形，得視其抵免學分之

多寡編入適當年級學期，但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年。 

三、具第二條第三、五、八款條件之學生，依法取得學籍時，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學

分，得酌情辦理抵免及提高編級，但至少須修業一年並依照各學期限修學分數

修習始可畢業。 

第 4條 科目學分抵免之原則規定如下： 

一、抵免科目之名稱、學分數相同者，或科目名稱不同而經各系認定內容相同者，

得以抵免。 

二、抵免科目如以學分多者抵免學分少者，則以少者登記。 

三、抵免科目如以學分少者抵免學分多者，所缺學分應予補修，如無法補足學分數

者，不得抵免。 

四、二專、五專課程不得申請抵免二技學分。 



 
 

五、因身心障礙不適合修習體育課程者，得出具身心障礙手冊或教育部特殊教育學

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有效鑑定證明申請免修。經核准後，需修讀本校

發展通識課程，以補足畢業所需學分數。 

六、情況特殊者，得由審查單位專案簽呈核准。 

七、參加本方案者，如已完成體驗，返校就學(註冊或復學)，並持有 2年以上工作年 

資證明、勞工保險證明或體驗學習證明，得循本校程序提出成績抵免申請，經各 

系(學位學程)審核通過者，就可以抵免相對應學科課程或實習學分。 

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得因個別科目之情況，認定該科不得抵免。 

第 5條 具第二條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款條件之學生申請抵免科目學分，以入、轉學（系）當

學年度辦理一次為限。學生應於註冊選課時一併辦理，並繳驗原校修讀之成績單，

必要時可採取甄試方式認定其程度及決定是否可以抵免。轉學生轉入本校後，再轉

系者，得再申請辦理學分承認。 

第 6條 學生獲准抵免後，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仍應達該學期修習下限學分規定。 

第 7條 抵免之審理，應由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負責審核，各學院複核並由註冊組登錄。 

第 8條 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修讀之科目學分，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申請抵免。 

第 9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